2017-2018年度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项目攻关计划项目
自筹经费承诺书

本人申报2017-2018年度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项目攻关计划项目的​​​​​​                项目（规划重点项目/青年重点项目），承诺自筹经费    万元（20万元/5万元）。本人以个人信誉担保承诺将按时完成本项研究，并在规定时间内按照申请书中填报的研究内容办理结题手续。

本承诺书一式叁份，项目负责人、所在学院和社会科学研究院各执一份。

承诺人（亲笔签字）：

所在学院（公章）：

时间：

